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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6307 号

申请人：沈德平，男，汉族，1963 年 7 月 6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白云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勇创混凝土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白

云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应培。

委托代理人：刘甜甜，女，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王梦婷，女，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案由：确认劳动关系争议。

申请人沈德平诉被申请人广州勇创混凝土有限公司劳动

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沈德平、

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刘甜甜、王梦婷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

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11 年 12

月 6 日至 2023 年 7 月 30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本案相关情况

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工作岗位：先是搅拌车司机，后调整为车队副队长。

二、签订劳动合同情况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有签订过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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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劳动合同。

三、工资情况：2015 年 5 月开始工资通过张佩贤、陈敏

宜等私人银行账户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，2022 年 2 月开始转

为公司公账发放工资；张佩贤是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的儿媳

妇，陈敏宜是法定代表人的女儿；申请人在职期间的工资已

结清；离职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为 6500 元/月。

四、最后工作日：2023 年 7 月 30 日。

五、解除/终止劳动关系情况：2023 年 8 月 1 日申请人与

被申请人签署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》，双方确认劳动合同于

2023 年 7 月 31 日解除，申请人确认劳动关系期间甲方给予的

所有工资社保、年假等薪资福利待遇均已履行完毕，乙方不

得再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。

六、社保情况：2018 年 7 月至 2022 年 1 月申请人自行以

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社保，2022 年 2 月开始由被申请人为

申请人缴纳社保。

七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4 年 3 月 18 日。

双方当事人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本案当事人双方对建立劳动关

系的时间存有争议。申请人主张 2011 年 12 月 6 日入职被申

请人处任搅拌车司机，其提供广州农村商业银行的工资转账

记录予以佐证，该记录显示 2015 年 5 月 5 日被申请人法定代

表人的儿媳张佩娴发放第一笔款项，此后每月月底或月初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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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发放记录，2022 年 3 月 31 日开始由被申请人公账账户发放

工资，直至申请人离职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系 2015 年 4 月

入职，并提供 2016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期限至 2017 年 2 月 26

日的劳动合同为证。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银行流水的真实性、

合法性、关联性。申请人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，但

抗辩签订时末尾其他约定部分为空白内容。本委认为，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规定，当事

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据。申请人向本委提供

了微信记录中的收藏截图（2022 年 12 月、2023 年 1 月、2

月工资单）及 2012 年 4 月、6 月的工资条佐证入职时间，但

收藏截图未有原始载体核对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

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九十条的规定，该证据不能单独作

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。2012 年 4 月、6 月的纸质工资条，

因未显示具体的工资发放年份，也未明确显示系被申请人发

放，本委亦不予采信。申请人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实

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。综上，本委通过对本案各证据与

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、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

查判断，结合双方庭审陈述及银行工资流水、社保记录等第

三方客观证据，依法酌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15 年 4 月 1

日起建立劳动关系。

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后，申请人提供劳动，

被申请人按月支付劳动报酬，双方此后亦有签订书面劳动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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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，2022 年 2 月开始建立社会保险关系，2023 年 7 月 31 日

因双方解除劳动关系。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劳动合同、社会保

险缴费记录、银行流水等证据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。

上述情形符合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

发〔2005〕12 号）第一条、第二条规定的劳动关系确定情形。

综上，对申请人要求确认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7

月30日期间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，本委予以支持。

申请人主张 2011 年 12 月 6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期间与被

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事实依据不充分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

第五十条，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、第

二条的规定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

规定》第九十条的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7

月 30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

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

期满不起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

第 5 页 共 5页

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：徐 跃 敏

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一日

书 记 员：江 金 玲


